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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15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9月 6日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榮章、李委員

合元、黃委員彧旋、林委員怡鳳、黃委員碧珠 

肆、列席人員：吳總幹事燕玲、黃副總幹事志聰、李組長淑媛、劉組長季川、

張主任文昌、林專員志忠、林專員志堅、林課員國樑、白課員

佳雯、簡書記靖芳 

伍、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有關孔文博先生已領取之競選費用補貼收回執行情形說明： 

106年 8月 3日本會以投選四字第 1063450013號函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

化分署強制執行，仁愛鄉公所於 106年 8月 14日仁鄉民字第 1060017263

號函函知本會，孔員已於 8月 11日逕向該公所一次繳清積欠之競選費用補

貼 79,380元。 

李組長說明： 

有關孔文博先生已領取之競選費用補貼金 79,380元送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依該署辦理行政執行案件處理流程會通知孔員到場

或自動繳納。如其未能一次完納應納金額或未到場辦理分期履行者，本會

未檢附孔員戶籍、財產、所得來源資料，該署可通知本會補正或依職權逕

行調查（例如透過戶政查詢系統、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台灣證券集中

保管公司查詢義務人往來證券商、稅捐稽徵機關、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等），並就查詢結果，依程序處理。 

孔員於接獲通知即至公所自動繳納。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為表彰所屬選舉委員會委員及監察小

組委員對選舉業務之貢獻，函知各選委會就符合「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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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資格條件者，填具請頒選舉專業獎章事實表，於 9月 8日前函報該會

審查頒給選舉專業獎章，相關資格如下述： 

(一)對選舉業務之推展，具有重大貢獻。 

(二)對選舉業務提出興革方案，經本會採行獲致重大成效。 

(三)對選舉問題之研究發展，具有特殊價值或重大貢獻。 

(四)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或監察小組委員合計年資達二十五年以上，對選舉

業務具有重大貢獻。 

(五)其他對選舉業務具有特殊或重大貢獻。 

本會委員部分，請委員會推派! 

李組長： 

有關報請專業獎章符合 5項資格之一即可提報，本組於 104年在總統立委

選舉期間之宣導計畫，搭配設計選舉寶寶相關系列宣導品，並提報創新計畫獲

中選會嘉獎及肯定，相關產品亦獲本縣縣民及學校師生歡迎，設計師即本會黃

彧璇委員，符合對選舉業務之推展具有特殊貢獻。 

    從研討、規畫設計不斷修正，到公仔建糢歷程 5個多月，目前選舉寶寶週

邊產品有公仔寶寶 2款【經網路命名:男娃-清風(清淨選風)，女娃-清蓮(清廉

選舉)】、卡片隨身碟、馬克杯、鑰匙圈、手電筒、公文夾、彈跳保溫杯等。107

年五合一選舉將陸續研擬設計新產品。另設計選舉寶寶 Line貼圖八款，囿於選

舉經費有限，於競選活動期間利用各社群網或簡訊方式免費貼圖宣導。 

    利用選舉形像寶寶參與選舉知識推廣，每活動獎品皆有選舉寶寶的圖騰，

讓形象寶寶深植民心、以達宣導最大效益。無論是大選年或平時參與各級學校、

機關、社團宣導，本會結合選舉法規及時事，搭配選舉寶寶各項產品推廣，均

受到民眾與小朋友的熱烈的參與；尤其三款鑰匙圈在前進校園~繪本故事互動式

問答活動時，小朋友狂熱瘋搶，還各有男寶寶(清風)、女寶寶(清蓮)、籃球員

的支持者。 

    如委員們同意，由本組填列具體事績表，初次提報，請頒三等獎章，送中

選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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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課員國樑： 

本會委員有一位莊顏金鶯委員，她雖然不在場，其實她擔任我們選委會委員

已經 30幾年了，假如說我們因為她都沒有來開會就給她否決，在技術上我們應該

要給她提報，因為她畢竟是我們現任的委員，以上做一個補充報告。 

李組長： 

提報並無限制人數，第四點不是只有 25年或 30年的年資即可，還要寫對

選舉業務具有重大貢獻之具體事蹟…，莊顏委員會議都無法來參加，寫具體事

蹟有困難。 

主席： 

    除了剛提到的黃彧璇委員外，其他委員還有沒有要提的？對選舉業務有重

大事蹟可供表彰的，提報人數並無限制….；若無委員自薦或推薦，本會即提報

黃委員。 

現場委員鼓掌通過。 

三、本會選舉概念宣導列車於 8月 22日駛進竹山鎮立幼兒園，該幼兒園師生人

數 40人，針對小朋友以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推薦作者：馬丁‧巴茲塞特、馬

克‧布塔方出版之「我選我自己」繪本進行選舉概念宣導，參與聽故事互

動問答，希望小朋友能藉此機會增加民主素養。搭配宣導公文夾懶人包前

進校園宣導，選舉寶寶圖案受到師生熱烈歡迎。(成果表-附件 2如會議資

料第 22頁) 

李組長(時事題報告)： 

行政院長林全請辭獲准，將由台南市長賴清德接任，台南市政府秘書長李

孟諺代理市長。 

有人問怎不是副市長代理，上屆本縣就由陳副縣長志清代理。 

依據地方制度法 55條規定:副市長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離

職。 

地方制度法 82條~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辭職、

去職、死亡者，直轄市長由行政院派員代理；縣（市）長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

派員代理；鄉（鎮、市）長由縣政府派員代理；村（里）長由鄉（鎮、市、區）



4 

 

公所派員代理。 

本縣狀況是李前縣長停職，依地制法 82條~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市）

長代理，副縣（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部報行政院派員代理。 

四、 第一組案例分析： 

選舉罷免法第 27條（略） 

  當選人就職後辭職或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事之一，經

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不得申請登記為該次公職人員補選候選人。~(相關

法條整理如附件 3如會議資料第 23頁) 

案例一： 

周員係 98年南投縣草屯鎮第 16屆鎮長選舉候選人，於鎮長選舉期間，其競選

幹部復興里長許文獻、加老里長洪龍全及其兄洪龍淵涉嫌每票二千元為周員買

票遭南投檢方查獲起訴。落選人賴忠政認為許、洪二人的買票行為，係周員計

劃性、組織性的賄選，足以影響選舉結果，對其提起當選無效之訴。2010年 6

月 22日南投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當選無效。周信利提起上訴。2010年 10月 26日

台中高分院駁回周上訴，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法院觀點: 

如當選人或其競選工作組織、團隊對其工作人員，未設任何選任、監督機制，

或未設足夠之選任、監督機制，而任由其所屬工作人員對於該選舉區內之投票

權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以遂其使候選人當選之目的，並造成選舉公平性之損害，實與當選人於擔

任候選人時自己所親為，並無二致，該競選團隊工作人員所為之行為，即應由

當選人與自己之行為負同一之責任；否則，當選人一方面享受其工作人員以所

謂自己名義行賄使投票權人投票給候選人之成果，另方面卻完全無庸對其競選

團隊工作人員之行為負責，顯非選罷法第 120條第 1項之規範本旨。故此案周

員非選罷法第 99條第 1項之刑事被告，惟民事法院認為既已依職權調閱刑事訴

訟卷宗，自可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不受刑事訴訟之拘

束判決周員當選無效確定。 

問題：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htm#b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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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員可否參加第 16屆鎮長選舉候選人補選？ 

2.周員可否參加第 17屆鎮長選舉？ 

草屯鎮公所 15-17任鎮長(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屆次 姓名 黨籍 任職期間 備註 

15 周信利 中國國民黨 

2006年 3月 1日-2010年 3月 1

日 
  

16 周信利 中國國民黨 

2010年 3月 1日-2010年 11月

10日 

涉嫌賄選被

判當選無效 

代理 李崇慶   
2010年 11月 10日-2011年 1月

19日 
  

補選 洪國浩 民主進步黨 

2011年 1月 19日-2014年 12月

25日 

為合併選舉

延長任期 

17 洪國浩 民主進步黨 2014年 12月 25日-現任   

李組長說明： 

本組所舉案例，大多資料來自於法院裁判書、網站搜詢、電子媒體報導、

維基百科，明年要大選，對於案例內要不要用○○代表人名，有沒有個資法疑

慮，我困擾很久，用○○代表，委員們再複查可能也不清楚指的是那一案例。 

經詢相關法制人員，所舉案例是否可以顯現當事人姓名? 

因案例人名資料來源公開，做為業務需要，應無個資法適用問題，惟請委員們

妥善保管會議資料不宜外傳。 

另外，314會議有引用法政處長資料，事涉著作權法，更不可剝奪別人智慧財產，

故以後如有引用條文或資料仍會註明出處。 

310次會期案例談 27條修法，舉的是修法前利用辭職再補選當選鄉長或村長的

案例，選罷法針對此問題於 105年 12月修法就職後辭職不得再申請登記為該次

公職人員補選候選人。此次仍談選罷法 27條: 

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D%89%E5%B1%AF%E9%8E%AE#cite_note-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80%B2%E6%AD%A5%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80%B2%E6%AD%A5%E9%B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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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複習一下: 

周員刑事部分未獲罪，以後可不可以參加公職選舉?可以 

但是 

1.被以 99條賄選判當選無效，依 27條其不得再申請登記為該次公職人員補選

候選人。故周員不可參加第 16屆鎮長選舉候選人補選。 

2.如第二例題判例，依內政部 101年 12月 18日重行函解釋，周員也不能參加

第 17屆鎮長選舉。 

 

案例二： 

康世儒曾任第 14、15屆苗栗縣竹南鎮長，在第 15屆鎮長任內參選立委並

當選，立委任期結束後，第 16屆竹南鎮長謝清泉因病過世，必須進行補選。康

員以無黨籍身分出馬，和國民黨提名的廖英利角逐，最後以兩萬六千多票勝出，

101年 1月 17日公告當選竹南鎮長(第三度當選)。 

康世儒登記參選時，對手陣營就其參選資格提出質疑，苗栗縣選委會討論後呈

報中選會解釋，中選會以內政部在 98年 3月 9日台內民字第 0980040892號令

的解釋函(附件 4如會議資料第 24頁)為準，認定其資格符合而准予登記參選。 

苗栗地方法院 101年 06月 13日判康世儒當選無效，康員不服提起上訴，辯

稱他連任第 15 屆鎮長到現在擔任鎮長之間，已有謝清泉當選鎮長，自無

「連選」或「連任」問題，未違反地制法相關規定，中選會及內政部也

認同此見解。 

台中高分院審理後，101 年 11 月 13 日判當選無效定讞，台中高分院法官認

定，地方制度法第 57條第 1項「連選得連任一次」，其立法意旨「是為避免民

選地方首長，因長期久任龔斷政治資源而產生流弊」；所以在解釋上要「從嚴

限制」；法官認為，康世儒已連任竹南鎮長，雖當選無效後竹南鎮長有再補選，

換上「謝清泉」，但康世儒還是「已連任一次」，從嚴不得再參選。內政部 98

年 3 月 9 日解釋函顯已違反地制法立法意旨。 

事後，內政部重新檢討 98年 3月 9日解釋令，並以 101年 12月 18日台內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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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0392405號令(附件 5如會議資料第 24頁)重行釋示略以：地方制度法第

55條至第 57條有關「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 1次」之規定，係指同一職務連續

2屆均曾當選就任，不論改選或補選均屬之。 

問題： 

1. 康員於訴訟期間，提出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以「特殊事故」規定延期辦理補

選？ 

2. 康員以內政部 98年之錯誤解釋法令，導致他被判當選無效提出國家賠償？ 

 

竹南鎮公所 14-17鎮長(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任次 姓名 備   註 

14 康世儒   

15 康世儒 當選第七屆補選立委 

15(代理) 范陽添   

16 謝清泉 2011年 10月 29日病逝 

16(代理) 范陽添   

16(補選) 康世儒 
2012年 1月 14日補選當選，同年 11月 13日遭判決

當選無效 

16(代理) 范陽添   

16(代理) 廖英利   

16(補選) 康世明 2013年 2月 2日補選當選 

17 康世明 現任 

李組長說明: 

地方制度法第 57條第 1項已規定鎮長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故鎮

長若連續任職兩任，自不得再予參選，屬選罷法第 27條第 1項第 5款所稱「依

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人。 

此案康世儒補選又當了 10個月的鎮長，當初資格審查時苗栗選委會有函請解

釋，中選會函轉內政部在 98年 3月 9日解釋函，「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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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係指連續參加二次同一職務之選舉並當選就任。」，苗栗選委會認定其

資格符合而准予登記參選。 

此案康員判當選無效後表示，這是司法院打行政院，鬧國際笑話，將提大法官

釋憲，提出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以「特殊事故」規定延期辦理補選。 

1、內政部表示，依地方制度法第 79條及第 82條規定，應辦理補選，且該案不

符合同法第 83條規定，不得以特殊事故為由，延期辦理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

101年 11月 13日新聞稿表示，康員所遺任期達 2年以上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個月內完成補選。 

2、以及提起國家賠償，內政部在 101年 12月 12日邀集學者專家及中央相關部

會及苗栗縣政府會商，12月 18日重行函解釋令「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 1次」

之規定，係指同一職務連續 2屆均曾當選就任，不論改選或補選均屬之。 

而後續康員認為內政部 98年之錯誤解釋法令，導致他被判當選無效，向法院提

出國家賠償訴訟，要求內政部、中選會、苗栗縣選委會賠償他競選開銷 300萬

元。 

康員指出，內政部曾正式行文回覆，確認其參選資格沒有疑義，已構成信賴保

護的基礎，事後康遭法院判決當選無效，遂頒佈新的解釋令，採用台中高分院

以「屆」計算擔任公職的次數，康認為選委會及內政部等在執行業務上有過失。 

經多次審理，104年 6月 24日臺灣高等法院認定康員是用政治獻金支付選舉經

費，並非個人財產，不符合國賠要件，判康員敗訴。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    （地方民代應解除職權、職務之情形）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
村（里）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由行政院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縣（市）議
員、縣（市）長由內政部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由縣政府分
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並通知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村（里）長
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職務。應補選者，並依法補選： 
    一、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二、犯內亂、外患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四、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者。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六、戶籍遷出各該行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八、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九、有本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者。 
    十、依其他法律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有下列情事之一，其原職任期未滿，且尚未經選舉機關公告補選時，解除職權或職務之處分均應
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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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而解除職權或職務，經再審或非常上訴判決無罪確定者。 
    二、因前項第五款情事而解除職權或職務，保安處分經依法撤銷，感訓處分經重新審理為不付感

訓處分之裁定確定者。 
    三、因前項第八款情事而解除職權或職務，經提起撤銷禁治產宣告之訴，為法院判決撤銷宣告禁

治產確定者。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二條    （地方首長之代理）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辭職、去職、死亡者，直轄市長由行政院
派員代理；縣（市）長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鄉（鎮、市）長由縣政府派員代理；村（里）
長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理，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行政院派員代理。縣（市）長停
職者，由副縣（市）長代理，副縣（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部報行政院派員代理。鄉（鎮、
市）長停職者，由縣政府派員代理，置有副市長者，由副市長代理。村（里）長停職者，由鄉（鎮、
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前項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
任。 
    第一項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直轄市長應向行政院提出並經核准；縣（市）長應向內政部
提出，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核准；鄉（鎮、市）長應向縣政府提出並經核准；村（里）長應向鄉（鎮、
市、區）公所提出並經核准，均自核准辭職日生效。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    （延期辦理改選、補選之情形）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
村（里）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略)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依前項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分別由行政院、
內政部核准後辦理。 
    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村（里）長依第一項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由各該縣（市） 
政府核准後辦理。 
    依前三項規定延期辦理改選時，其本屆任期依事實延長之。如於延長任期中出缺時，均不補選。 
 

第四組報告事項：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6年 8月 25日中選人字第 1063750257號函示；為

表彰所屬選舉委員會委員及監察小組委員對選舉業務之貢獻，就符合中央

選舉委員會選舉專業獎章頒給辦法所訂資格條件者。監察小組委員之提名

人選，擬推薦監察小組張召集人慶銳參與。    

劉組長： 

為表彰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對選務之貢獻，如果符合我們這個專

業獎章頒給辦法所訂資格條件者就可以提報，我們四組部分就推薦召集

人，我們召集人幾乎都有符合資格，尤其第四點，從 80年的時候詳細要

調人事資料，我們在 80年 12月的時候國民大會第二屆，那個時候張召集

人就是我們的監察小組委員，所以他至少有達到 25年以上，其他有關他

的重大事蹟我們再依據這個獎章要點來提報。 

(二)本組辦理有關選舉訴訟案件（因涉及個資，會後相關資料「附件，刑事判

決影本」收回，並請保密）：南投縣第 17屆縣長選舉，被告劉○○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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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告訴人林○○係第 17屆南投縣長選舉候選人，基於意圖使人不當選及

誹謗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如附件），上訴人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316號，106年 5月 11日第一審無罪判決，提起上訴，經案提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上訴駁回。 

檢察官如不服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10日內向該院提起上訴書狀，其未敘述

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10日內向該院補提理由書狀。 

劉組長： 

就是有關選舉訴訟案件上一次有提到過，包括我們縣長還有被告劉茗

喆還有林正福那個..相關案件，在 106年 5月 11日第一審時候他們無罪判

決，再提起上訴，經過第二次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判決駁回，但是在 10

天內檢察官如有不服的話可以再提出上訴。 

(三)中央選舉委員 106年 8月 21日中選法字第 1063550249號函示；該會 93年

5月 7日中選法字第 0933500077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如附件）。該函

釋法條立法意旨不符，且易造成一般選民誤以為均可「自行預估」選舉民

調（得票數與得票率）並加以發布、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爰予以停

止適用。 

    本案揭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2項規定：「政黨或任何人於投

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

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歸屬疑義。 

劉組長： 

選罷法在第 25條第 2項規定，有關政黨或任何人在投票日前 10日，

到投票選舉截止以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選舉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

料，也不可以加以報導或散布言論或….，那我們查了一下那個中選會在

102年 8月 21號所提的，在 93年 5月 27日中選法字的一個公文，裡面他

的一個說明，說明二的部分有提到說，自行預估得票數得票率不是屬於上

開民意調查的…與選罷法第 52條有所牴觸，中選會特別在 106年 8月 15

日第 495次會議就是要把前面的公文停止適用，這是第三點的部分。 

(四)本（106）年 4月 1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暨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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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罷免法條文，中央選舉委員會於同年 6月重新編印「選舉法規對照

表」成冊，並轉發各縣（市）選舉委員會，因份數有限，先行分發本會專

任同仁在案，案經本會第 314次委員會議奉主席裁示，已另向中選會法政

處索取 11冊，分送本會各委員參閱。 

劉組長： 

上一次我們委員會議有裁示，有關選舉法規對照是不是可以委員也

有，本組國樑特別去跟法政處要的，給委員參閱。 

主席： 

有關第一個推薦監察小組張召集人對本會選務貢獻良多，各位委員有

沒有意見？若無意見則照案通過！另外選舉法規對照，請各位委員參考。 

捌、提案討論 

一、本會委員會議案例分析項，適用法規或解釋說明繁多，因第四組反應攸關

各組權責，提請委員會裁示。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明： 

1、本會委員會議依中選會要求每月至少得召開一次，自 105年 10

月起於非選舉期整理各種法條案例於委員會研討，第一組以法規

修正或法令適用搭配時事或選舉違規案例說明，委員會議提出討

論，藉此機會與委員分享選舉案件裁判之法規依據及增強本會同

仁專業知識。 

2、另於今年 1月 4日接獲中選會函文(中選人字第 1053750370號)，

文中要求全國各直轄市、縣(市)選委會為強化委員會議之功能，

請確依「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規定，委員會議以每

月舉行一次為原則，檢附各選舉委員會召開委員會統計表(如會

議資料第 25頁) 。 

3、又，前揭「法規解釋」依本會業務職掌係為第四組業務權責，而

本組係執行選舉業務時論事用法….，惟為避免不同單位但業務

屬性相近衍生執行職務傾軋(排擠)之誤會，日後委員會議案例分

析由何組室承辦，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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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1、依本會各單位業務職掌，法令之修正、統一解釋為第四組主管，

各項案例分析由四組提報並主導說明，第一組彙整委員會議。 

2、依現行做法，仍由各組蒐集有關選舉案例，各提會討論說明。 

決議： 

1、委員會議我們還是一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假設各位委員都排不

出時間才是例外不召開。 

2、另外有關案例的收集，每一組都可以提供案例，針對自己的業務

範圍進行，這些案例對委員來講都幫助良多，對選罷法的規定能

夠更了解。 

玖、散會：下午4時20分。 

 
 
 

 

 


